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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经贸大团〔2021〕69号

关于开展2020-2021学年度“优秀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先进集体”
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团组织：
为深入培养并挖掘大学生先进典型，树立可亲、可敬、可爱的先进榜样，展现高校大学生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校团委将在全校范围内进行校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先进集体的评选表彰活动。具体要求如下：

一、评选对象
（一）“优秀学生”的评选对象
全日制2018级、2019级、2020级在读本科生，全日制2019级、2020级在读研究生。
（二）“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对象
全日制2018级、2019级、2020级在读本科生，全日制2019级、2020级在读研究生，并在2020-2021学年度内担任各基层组织党支部书记、团支部书记、班长；校团委、各学院团组织学生兼职副书记及正（副）部长；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各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及正（副）部长、各学院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及正（副）部长；其他校、院学生组织正（副）负责人；校级优秀学生社团负责人。
（三）“先进集体”的评选对象
各基层班集体。

二、评选标准
（一）校优秀学生评选标准
1. 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积极要求进步；
2. 热爱所学专业，勤奋学习，本科生参评人须在2020-2021学年度获二等及以上奖学金（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等同级奖学金），研究生参评人须在校期间获三等及以上奖学金（包括政府、企业、社会奖学金等同级奖学金）；
3. 积极参与青年大学习、第二课堂学习，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关心集体，服务同学，带头参与学生活动和社会实践。


(二)校优秀学生干部评选标准
1. 政治上坚定，德才兼备，能够按照要求及所在组织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各项工作；
2. 学习上刻苦，带头学习理论和文化知识，学习成绩优良，本科生参评人须在2020-2021学年度获三等及以上奖学金（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等同级奖学金），研究生参评人须在校期间获三等及以上奖学金（包括政府、企业、社会奖学金等同级奖学金）；
3. 主动承担社会工作，积极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等各项活动，热心为同学服务，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具有突出成绩，切实起到骨干带头作用。
（三）校先进集体评选标准
1. 有政治坚定、团结协作、以身作则、联系同学的班级领导核心；
2. 有积极上进、乐于助人、遵纪守法、热爱集体、朝气蓬勃、崇尚科学、文明健康的良好班风；
3. 有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良好学风，过去一个学年里，集体学习成绩代表本学院同年级的先进水平；
4. 圆满完成本学院党团组织和上级团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设计开展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取得一定的荣誉。


三、评选名额
	评选类别
学院名称
	先进
集体
	优秀学生
（本科生）
	优秀学生干部
（本科生）
	优秀学生
（研究生）
	优秀学生干部（研究生）

	国际经贸学院
	7
	54
	34
	75
	10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7
	34
	21
	48
	7

	金融管理学院
	9
	66
	42
	42
	6

	法学院
	3
	19
	12
	46
	7

	工商管理学院
	3
	20
	13
	9
	2

	会计学院
	5
	27
	17
	41
	6

	会展与旅游学院
	2
	11
	7
	6
	1

	统计与信息学院
	3
	17
	11
	35
	5

	马克思主义学院
	/
	/
	/
	7
	1

	贸易谈判学院
	1
	4
	3
	10
	2


注：1）以上名额根据2021年5月前各学院基层班集体总数、18-20级本科生、19-20级研究生总数计算得出。校先进集体占基层班集体总数的约15%，本科生校“优秀学生”占18-20级本科生总人数约4%，本科生校“优秀学生干部”占18-20级本科生总人数约2.5%，研究生校“优秀学生”占19-20级研究生总人数约15%，研究生校“优秀学生干部”占19-20级研究生总人数约2%。
2）因国际商务外语学院、金融管理学院、会计学院于2021年1月被评为校五四红旗团委，故在本次评优中增加校先进集体名额1个，校“优秀学生”名额比例在原基础上增加0.3%，校“优秀学生干部”名额比例在原基础上增加0.2%。
3）每位先进个人评选对象每次评选仅可选择一个评选类别，切勿多类别重复参评。

四、上报及评审方式
1.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候选人由基层组织通过民主程序推选产生（研究生推选方式各学院团组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调整）。各学院团组织按照本学院名额对在基层组织推选出的候选人中进行审核、选拔，组织填写《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登记表》（附件2）后，由学院团组织和同级党组织在登记表上分别签注意见和公章。
2.先进集体由各基层班集体对照先进集体考核的基本条件，自行收集、组织申报材料并填写《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先进集体登记表》（附件1），在规定时间内向各学院团组织申报。各学院团组织按照本学院所属名额审核、选拔后，报至校团委。
3.由学院团组织汇总信息形成《先进个人信息汇总表》（附件4），并统一将本学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登记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先进集体登记表》《先进个人信息汇总表》及相关材料纸质版报送至校团委。
4.校团委对各申报集体、个人进行评定，确定初选名单，予以公示后确定最终获选名单（若所推选校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被评定为不合格人选，所空名额不予填补）。
5.校团委为获得本学年度先进集体、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的集体和个人印发奖状。奖状一经签收，非特殊情况不予以补办。

五、表彰及奖励：
1.颁发荣誉证书及奖励，并存档。
2.汇编荣誉册，召开表彰大会。

六、工作进度及材料要求：
1.11月5日（周五）前，申报工作截止，各学院团组织将检查无误的先进集体及个人上报材料（具体要求参考附件3《材料格式要求》）报至校团委，纸质版材料交至行知楼305校团委组织部，电子版材料发至suibezuzhibu@126.com。
2.11月下旬，公示。
3.12月，召开表彰大会。




附件：
1.《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先进集体登记表》
2.《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登记表》
3.《材料格式要求》
4.《先进个人信息汇总表》（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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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先进集体登记表
年  月  日
	学院
	专业
	级
	班

	集体人数
	
	团员人数
	
	党员人数
	

	辅导员姓名
	
	性    别
	
	联系方式
	

	集体负责人
	
	性    别
	
	联系方式
	

	[bookmark: _Hlk525836349]受过何种奖励
	

















	学院团组织意见（章）
	学院党组织意见（章）
	校团委意见（章）

	
	
	


注：1、本表一式两份，一份存学院团组织，一份存校团委。
2、本表可打印或用黑色字迹水笔、钢笔填写，复印无效。

附件2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登记表
年  月  日
	学院
	专业
	级
	班
	学号
	（照片）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籍贯
	
	现任职务
	
	

	政治面貌
	
	联系方式
	
	

	[bookmark: _Hlk525836315]主要事迹介绍及受过何种奖励
	














	学院团组织意见（章）
	学院党组织意见（章）
	校团委意见（章）

	优秀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
	
	
	


注：1、本表一式两份，一份存本人档案，一份存校团委。
2、本表可打印或用黑色字迹水笔、钢笔填写，复印无效。
附件3
材料格式要求
一、先进集体相关材料要求
1.先进集体上报材料应包含盖章后的纸质版《先进集体登记表》、推荐材料、相关荣誉证明复印件。
2.先进集体登记表一式两份，盖章须与表格内容在同一页，不得随意变更表格形式。
3.推荐材料应以书面材料呈现，可自行设计、排版材料内容。
4.“受过何种奖励”一栏所填内容应附有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只需填写与所在集体相关的荣誉，仅与所属个人有关的荣誉无需填写。
5.登记表内统一填写规范的专业全称、班级。
二、先进个人相关材料要求
1.先进个人上报材料应包含盖章后的纸质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登记表》及奖学金证明复印件（截至材料上报前未发奖状或证明材料的，可以附公示名单或出具证明信）、《先进个人信息汇总表》。
2.先进个人登记表均一式两份，盖章须与表格内容在同一页，不得随意变更表格形式。
2.“主要事迹介绍及受过何种奖励”一栏内本科生须写明2020-2021学年度所获奖学金的情况（例如：2020-2021学年第一学期优秀学生奖学金一等奖），研究生须写明在校期间所获奖学金的情况，并附奖学金证明材料复印件。
3.先进个人申请类别，以学院团组织推荐盖章位置为准。
4.登记表内统一填写规范的专业全称、班级。
三、汇总表要求
1.汇总表信息应与登记表上对应内容保持一致。
2.请按实际情况勾选汇总表上对应信息，不可随意更改汇总表格式。
3.汇总表中的所获荣誉仅需填写奖学金相关情况。

